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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揚校訓「質樸堅毅」之精神，輔導學

生成立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依大學法第三

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社團之組織章程與本辦法牴觸者無效。 

第三條 本辦法之業務主管及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為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以下簡稱為課外組）。 

第四條 學生社團分為下列三類： 

一、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二、 系（所）學會。 

三、 一般社團。 

第五條 學生社團成立之宗旨及活動，應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揚善人性為

原則，並應遵從相關法令與校規。 

第六條 學生社團以本校校園為組織區域，會址以設於校園內為原則。 

第七條 本校學生社團全銜皆應冠以「中國文化大學」字樣。 

第二章 設立 

第八條 學生社團之籌組，應由二十名以上之發起人(為當然社員)，檢具申請表

、章程草案、發起人名冊及營運計劃書，向課外組提出，經學生事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設立。 

發起人以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修業滿一學期以上，且無下列情事者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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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校規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二、 在學期間之操行成績曾低於七十五分者。 

三、 最近一學期之學業總成績低於六十分者。 

第九條 學生社團經學生事務會議核可設立後，應於一個月內組織並召開成立大

會，議決組織章程及選舉社團負責人。 

成立大會應事先邀請輔導單位派員列席。 

第十條 學生社團應於成立大會結束二週內檢具組織章程、社團基本資料、社團

負責人成績單、會員名冊、幹部名冊、社團專業指導老師資料表、會議

記錄及簽到表等送輔導單位核備。 

學生社團於完成前項核備程序後，設立生效。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名稱。 

二、 宗旨。 

三、 會址。 

四、 會員入會、出會與除名。 

五、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六、 會員及幹部之種類、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與解任。 

七、 會議。 

八、 財務。 

九、 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 解散程序。 

第三章 會員 

第十二條 學生社團之會員以在本校就學之學生為限。 

第十三條 學生社團應明訂會員之權利義務，會員依團體組織章程享有權利義

務。 

第十四條 學生社團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 

一、 死亡。 

二、 自願出會。 

三、 休、退學，轉學。 

第十五條 學生社團會員有違反國家法律、校規、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而

致危害該學生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後予以除名。 

第四章 組織、負責人暨幹部 

第十六條 學生社團組織方式，原則上由負責人和幹部組成社團核心，非必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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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多重層級，以利決策和訊息的傳遞，具體方式由各社團自行決定。 

第十七條 學生社團負責人，對外代表該學生社團。 

學生社團負責人非經幹部會議或會員大會同意，不得擅自以該學生社

團名義參加校外活動。 

第十八條 學生社團每一年度改選一次，負責人不得連任；同一人亦不得同時擔

任兩個（含）以上學生社團負責人。 

學生社團之選舉罷免規則，由輔導單位另訂之。 

第十九條 學生社團負責人改選時，候選人資格須符合下列各款： 

一、 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六十(含)分以上者。 

二、 未曾被學生社團除名者。 

三、 最近一學期操行成績七十五(含)分以上者。 

四、 非延畢生。 

五、 該學生社團會員。 

第二十條 學生社團應將負責人改選及交接資料送交輔導單位。 

第二十一條 學生社團幹部之選任，以社團負責人自行遴任為原則。 

學生社團負責人選任及監督幹部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第五章 自治事項 

第二十二條 學生社團之自治事項如下： 

一、 負責人及幹部之選任。 

二、 會務推展與活動之舉行。 

三、 專業指導老師之聘任。 

四、 會議召開及決議。 

五、 財務運用暨管理。 

六、 會費之收取、勸募。 

七、 組織章程之修訂。 

八、 文宣及刊物之製作。 

其他經輔導單位同意之自治事項。 

第二十三條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應統合學生和學生社團意見，凝聚共識，服務

會員，並依相關規定參與校務，營造校園良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與學校共榮。 

第六章 活動 

第二十四條 學生社團之名稱與宗旨不得主張為社會某團體之次級單位，或以該

社會團體名義從事活動。 

第二十五條 學生社團之活動，應於舉辦前經輔導單位核可後舉行；輔導單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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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核可時，應敘明理由。 

第二十六條 學校對學生社團刊物、文宣（含網路）輔導措施，應以事前輔導，

事後評議追懲為原則，訂定輔導規章。 

第七章 會議 

第二十七條 學生社團會員大會分為定期大會與臨時大會二種，由社團負責人召

集之。 

第二十八條 學生社團定期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臨時大會於社團負責人認

為必要或經會員人數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後召開之。 

第二十九條 學生社團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會員；臨時大會之召

集，則應於三日前通知。 

前項會議應邀請輔導老師列席指導。 

第三十條 學生社團會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四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以參加表

決之多數為可決。下列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並送交輔導單位核備後行之： 

一、 社團宗旨之變更。 

二、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三、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四、 財產之處分。 

五、 負責人之罷免。 

六、 社團之解散。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一條 各學生社團得根據本辦法，自訂議事規則。 

第八章 財務 

第三十二條 學生社團經費應由會員擔負為主，輔導單位得另行補助活動經費。 

第三十三條 學生社團對外募款不應違背其宗旨。 

第三十四條 學生社團會費收取和各種校內外勸募，應以團體名義為之並列為社

團收入，不得私用。 

第三十五條 學生社團應每學期編列預算及製作結算報告，提經會員大會或內部

監督單位審議。 

第三十六條 學生社團應定期公布會計報表，供會員閱覽，徵信會員。 

第三十七條 學生社團解散前，應先償還債務，並召開會員大會議決剩餘財產之

分配，呈報輔導單位同意後行之。 

無法處理之剩餘財產，得由輔導單位將之分配給其他學生社團。 

第九章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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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學生社團輔導老師分為專業指導與行政輔導。 

學生社團專業指導老師之聘任應優先考量具證照或專業性，但受刑

事判決確定者，不得擔任輔導老師。 

系（所）學會聘請專業指導老師應徵得系主任之同意，且應具備該

系（所）專任講師以上之資格。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專業指導老師應徵得輔導單位同意後，方得聘

任之，且應為本校教職員。 

具有在、休學之碩士班研究生、大學生身分者，不得擔任學生社團

之專業指導老師，本校教職員不在此限。 

第三十九條 學生社團輔導老師應本於尊重學生自治的精神，對學生社團進行輔

導。對於學生社團違反法規或校規之決定或行為，有導正制止之義

務。 

學生社團內部或社團間若對於自治事項有爭議時，應遵從輔導單位

或輔導老師之輔導。 

行政輔導老師輔導相關學生社團時，應根據相關法規，體現行政程

序法之精神，以善盡輔導之責。 

第十章  獎懲 

第四十條 輔導單位應針對學生社團平時活動與檔案訂定學生社團評鑑辦法，以

利社團傳承及彼此間競進觀摩。 

輔導單位得依學生社團各項活動表現，適時予以獎勵。 

輔導單位得依評鑑結果對學生社團進行獎懲。 

第四十一條 校內外單位對學生社團之獎懲，以由社團負責人接受或承擔為原則。

  

第四十二條 學生社團有違反法律、校規或危害本校校園秩序者，輔導單位得依

下列方式處分之，並得依校規議處相關人員： 

一、 撤銷其決議。 

二、 暫停其活動。 

三、 限期改組領導階層。 

四、 解散。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處分生效後，該社團於受處分期間皆不得申

請經費補助。 

以上處分應以書面告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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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輔導單位得核定暫停該社團活動： 

一、 學生社團活動具高度爭議， 將引發校園不安者。 

二、 財務有明顯舞弊，且內部管控制度不當者。 

三、 依規定應經事先核准之活動，未獲核准而擅自舉行者。 

四、 未依本辦法規定召開會員大會者。但經輔導單位核准者不在此

限。 

五、 未參加學生社團檔案評鑑者。 

六、學生社團在開學二週內，未將負責人名單呈報輔導單位，或仍

未選出負責人者。 

七、 學生社團經核定限期改組而未依規定完成改組者。 

前項暫停活動最長期限不得超過授課期間二個月。 

 

第四十四條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輔導單位得核定限期改組負責人暨幹

部： 

一、 學生社團負責人不遵從輔導單位輔導，情節嚴重者。 

二、 負責人暨幹部不履行會員大會決議，經會員大會議決請求輔導

單位限期改組者。 

三、 負責人暨幹部有不法或不當之行為，損及會員權益者。 

四、 經輔導單位核定暫停活動置之不理者。 

學生社團在收到限期改組通知書二十日內，必須完成改組。 

第四十五條 學生社團經會員大會決議，報輔導單位核備停止運作一年後，得予

以解散。 

學生社團之宗旨、活動，違反法令或危害校園公共秩序者，經輔導

單位輔導無效或二十名以上學生之連署，提交學生事務會議審議解

散之。 

學生社團之解散，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始生效力。 

被解散之社團一年內不得由原社團成員發起另行成立，被解散之社

團名稱，一年內亦不得被其它發起人作為新社團之名稱。 

第四十六條 輔導單位之處分違法或不當，致學生社團權益受損，學生社團得向

輔導單位請求救濟，輔導單位於收到救濟之請求十日內，未給予答

覆，或學生社團對答覆不服者，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一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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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授權輔導單位根據本辦法之原則、目的與內容，

以行政規章另訂之。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之修訂可由下列單位、人員向學生事務會議提案： 

一、 行政會議、學務會議之代表。 

二、 輔導單位。 

三、 學生社團負責人二十人以上之連署。 

四、 學生社團專業指導老師五人以上連署。 

第四十九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議決，送行政、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